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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清发改规〔2018〕1 号 签发人：蔡旭东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清远市区
出租汽车（巡游车）运价调整

方案的通知

市区各出租汽车企业：

根据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区出租汽

车管理经营改革试行方案的通知》（清府办〔2017〕10 号）和

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

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暂行意见》（清府办〔2017〕11 号）的规

定，我局制定了《清远市区出租汽车（巡游车）运价调整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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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8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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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区出租汽车（巡游车）运价调整方案

为落实我市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要求，稳妥推进出租汽

车行业改革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，实现出租汽车

行业健康稳定发展，根据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清远市区出租汽车管理经营改革试行方案的通知》（清府办

〔2017〕10 号）和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

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暂行意见》（清府办

〔2017〕11 号）的规定，结合清远市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清远市区出租汽车（巡游车）（以下简称巡游车）

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由各巡游车企业在不超过政府价格主

管部门规定的指导价范围内自主制定或调整具体价格方案，

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后执行。

二、相关巡游车企业应根据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向

社会公布的具体价格方案，按规定及时调整巡游车的计价器，

实行明码标价；巡游车驾驶员应按计价器显示的标准收取运

费，不得自行制定、调整运价。

三、各巡游车企业应当依法经营，不得有达成价格垄断

协议，使用价格手段排除、限制竞争等价格垄断行为。

四、清远市区巡游车运价调整方案从 2018 年 4 月 23 日

起执行,有效期五年。有关政策法律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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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原清远市物价局《关于调整清

远市区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》（清市价〔2009〕102 号）和《关

于建立出租汽车运价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》（清市

价〔2009〕10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清远市区出租汽车(巡游车)运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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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清远市区出租汽车(巡游车)运价表

运价构成运价构成运价构成运价构成 运价运价运价运价

1 起步价 起步里程 9元/2公里。不再收取燃油附加费。

2 公里运价
标准 2.6元/公里

跳表价 1元/385米

3 返空费
返空里程 超过12公里后计收

返空费率 公里运价加收40％

4 等候费
低速营运或停车等候累计10分钟

后计费，每5分钟1元。

5 夜间服务费
标准 每车次加收1元

时段 晚上10时至次日早上6时

6 其他

途中的车辆通行费、停车费由乘

客支付，单程车次返回的由经营

者负责。

说明：上述价格为上限价格，各巡游车企业在不超过上述价格的

范围内自主制定或调整具体价格方案，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向

社会公布后执行，并按规定及时调整巡游车的计价器；巡游车驾驶员

应按计价器显示的标准收取运费，不得自行制定、调整运价。低速营

运指车辆以低于 20 公里/小时的速度（含）运营，停车等候(包含运

营时等候交通灯的时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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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:::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市法制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质量技术监

督局、市工商局、市交通运输协会、市消费者协会，各新

闻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。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8 年 3 月 21 日印发


